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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翻譯者：林建良，翻譯版權屬太平境馬雅各紀念教會) 

共同經課-1  創世記 22:1-14  

上帝賜給亞伯拉罕和撒拉一個兒子 - 以撒。女奴隸所生的兒子 - 以實瑪利，與他的母親 - 夏甲，已經被放逐。雖

然亞伯拉罕的血脈將由以撒延續，以實瑪利也將成為一國的父親。拉比很久以前就指出，神試探了亞伯拉罕 10 次；我

們所閱讀的只敘述其中的十分之一。 

我們知道，亞伯拉罕正在接受考驗，但他不知道。當上帝呼召他，他就準備好要執行上帝的要求（“'我在這裡”，

1 節）。以撒是他的“獨生的[剩下的]兒子”（2 節），藉著他，他將成為“大國”（12:2）。上帝向亞伯拉罕提出很大

的要求：將以撒獻給祂作為祭品 - 承認上帝能打開 對他後裔的應許。亞伯拉罕從別是巴（在巴勒斯坦南部）開始旅行

到神將會告訴他的一座山 - 以後被稱為錫安山。他是個行動家（3 節）。到半路的時候，“到了第三日”（4 節），他

和以撒把僕人留在後面。以撒自然好奇的問：燔祭的羊羔在哪裡呢？（7 節）。他父親的回答（8 節）不是一個詭計；

相反的，它顯示了亞伯拉罕對神的信心：祂必將“自己預備”。 

亞伯拉罕遵循燔祭的正常程序；他甚至拿出他的刀要殺死以撒，就像動物被殺害一樣。但就在這個時刻“天使”（11

節，一個來自神的使者，也許就是那個曾經從天上呼叫夏甲，在她與以實瑪利被放逐期間指引她救命水井的天使，

21:17-19），呼叫他；在這裡他也是來自神的保命使者（12 節）。亞伯拉罕向人們證明自己完全順服神；他已經表明，

他以適當的尊重（“恐懼”）緊握上帝。最後是一隻“公羊”（第 13 節）犧牲了。14 節告訴我們“摩利亞”山（2 節）

如何得名(耶和華以勒)。在 15-18 節，通過天使，上帝重申祂對亞伯拉罕的承諾：祂會保佑他的許多後裔（17 節），並

且使他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強大；亞伯拉罕將是“地上萬國”（18 節）與神合一的根源 - 如同在 12:8 神對他的應許，

如果他離開哈蘭前往巴勒斯坦定居。 

共同經課-2  詩篇 13 

詩人似乎是因為等待神而感到沮喪：他問了四次“要到幾時呢？”。他問，上帝何時才會再照顧他，和再對他有興

趣呢（“面”）。還要多久他必須，在他內心深處（“心”，2 節），感覺與神隔絕呢？ 還要多久他的“敵人” （忽

視神的道的人），還能夠堅持他對上帝的信心是愚昧的？在 3-4 節，他祈求上帝的幫助：給我力量，給我繼續活下去的

意志 - 否則我的“仇敵”會宣稱勝利 是他的。（“死”在這裡是指與神疏遠。）詩人已經相信上帝絕對可靠的（“堅

定不變的”，5 節）愛心和慷慨。他希望藉著吟唱讚美，來感謝上帝拯救了他。 

共同經課-3  羅馬書 6:12-23  

保羅告訴他的讀者，洗禮已經將他們從 一個狀況 - 神以更愛他們來回應他們不斷違反律法，改變到 另一個狀況 - 

罪不在他們當中。但是，免於罪的自由還是不可靠的：他們仍然可以被誘惑，並會屈服於他們“身子”的“私慾”。所

以注意避免使用任何你的天賦和能力（“肢體”，13 節），去進行邪惡的事，而要積極努力地推行上帝的慈善（“義”）。

到末日的時候，罪將不能作你們的主，你們會完全過著洗禮的生活，“在恩典之下”（14 節），在神免費的禮物 - 愛的

裡面。在 15 節保羅又問了他在第 1 節提出的反問：我們現在可以自由的做我們喜歡的事，不受律法限制嗎?；他再次回

答 沒有！ 

他現在使用奴役（或僕人）的類比來解釋兩種狀態。你們不能事奉兩個主（16 節）。如果罪是你們的主人，你們將

面臨靈（以及身體）的死；最終就是死。但是，如果你們事奉神，你們的最終 是與祂合一（“義”）。通過洗禮你們已

經不在罪惡之下；你們已經自己心甘情願地承諾（“從心裡”，17 節）要順服基督的死和復活的福音（“道理的模

範…”）。你們已得到基督徒的自由，成為上帝的僕人（18 節）。他“用人的語言”（19 節）解釋了神聖的真理。 

在舊的方式，你們是淫亂和累積的罪的奴隸（只有一部分的罪可以得到赦免）；在新的方式，你們向著“成聖”努

力工作（19 節，奉獻給上帝，竭誠為祂）。回轉之前，你們認為自己不需要服從上帝的要求（20 節），但是那種生命的

終點是“死”（21 節）。新的方式，目標（“結局”，22 節）是在神自己裡面享有“永生”。現在，23 節：“工價”

是不變的，反覆發生的。在舊的方式，你們定期該受到靈的“死”，但上帝的禮物是特惠的，不期望償還。 

共同經課-4  馬太福音 10:40-42 

我們所閱讀的是耶穌對祂門徒最後的教導，祂準備使他們繼續祂的使命。在此之前，祂曾告訴他們，當祂的追隨者，

有時是困難的：他們會受到迫害。現在，祂告訴他們，他們將擁有的權力的本質，並且將傳給未來的門徒。 

猶太律法認為，一個人的代理人就像是自己。耶穌超越這一點：歡迎門徒就是歡迎祂和父。預言（41 節）持續進

入基督復活的時代。如果有一個人“接待先知”，認識他的任務和行動（“名”），就“必得先知所得的賞賜”，即一

個在天國的地方。一個“義人”可能就是一個基督徒。一個歡迎他或她的人，認識了身為基督徒的意義，就會達到與神

合一。然後 42 節：如果一個人，“因為門徒的名”（並通過屬神的他），幫助社會（或教會）的邊緣人，即使只是以一

個簡單好心的方式，這個人也會在天國受獎勵。 


